
  

為 確 保 納 稅 人 遵 守 稅 務 規 定 ， 本 局 貫 徹 執 法 政 策 以 期 有 效 偵 察 及

懲 處 違 法 者 。 實 地 審 核 及 調 查 科 專 責 實 地 審 核 和 調 查 工 作 ， 致 力

打 擊 逃 稅 和 避 稅 的 行 為 。  

如 發 現 短 報 的 情 況 ， 本 局 會 向 納 稅 人 徵 收 補 繳 稅 款 及 罰 款 。 在

2 0 0 3 至 0 4 年 度 ， 實 地 審 核 及 調 查 科 完 成 了 1 , 8 6 3 宗 個 案 （ 包 括

審 查 避 稅 和 檢 控 個 案 ） ， 合 共 徵 收 約 2 0 . 6 億 元 補 繳 稅 款 及 罰 款

（ 圖 3 2 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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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 地 審 核  

實 地 審 核 工 作 包 括 實 地 視 察 和 查 閱 納 稅 人 的 會 計 記 錄 ， 以 核 實 法

團 及 法 團 以 外 業 務 所 申 報 的 利 潤 及 所 提 交 的 資 料 是 否 正 確 。  

在 2 0 0 3 至 0 4 年 度 ， 實 地 審 核 及 調 查 科 共 有 1 4 組 實 地 審 核 人 員 。

審 查 避 稅  

1 4 組 實 地 審 核 人 員 中 ， 其 中 兩 組 專 責 審 查 避 稅 個 案 。 因 應 實 際 需

要 ， 其 他 調 查 及 審 核 人 員 亦 會 參 與 審 查 避 稅 個 案 的 工 作 。  

在 2 0 0 3 至 0 4 年 度 ， 實 地 審 核 及 調 查 科 完 成 了 1 9 6 宗 審 查 避 稅 個

案 ， 合 共 徵 收 6 . 3 6 億 元 補 繳 稅 款 及 罰 款 （ 圖 3 3 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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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 務 調 查  

稅 務 調 查 工 作 涉 及 詳 細 調 查 涉 嫌 逃 稅 的 納 稅 人 ， 並 施 行 懲 罰 （ 包

括 就 適 當 個 案 提 出 檢 控 ） ， 以 打 擊 逃 稅 行 為 。  

在 2 0 0 3 至 0 4 年 度 ， 實 地 審 核 及 調 查 科 共 有 8 組 調 查 人 員 。  

檢 控 逃 稅  

8 組 調 查 人 員 中 ， 其 中 一 組 專 責 調 查 並 檢 控

逃 稅 個 案 。  

逃 稅 是 一 項 嚴 重 罪 行 ， 任 何 人 士 如 果 因 逃 稅

而 被 法 庭 定 罪 ， 最 高 可 被 判 處 三 年 監 禁 。  

在 2 0 0 3 至 0 4 年 度 ， 稅 務 局 成 功 起 訴 五 宗 逃

稅 個 案 。 其 中 最 嚴 重 的 一 宗 涉 及 短 報 生 意 溢

利 接 近 5 , 0 0 0 萬 元 ， 被 告 被 判 即 時 入 獄 1 8

個 月 及 罰 款 1 , 1 0 0 多 萬 元 。 此 個 案 律 政 司 首

次 引 用 普 通 法 檢 控 及 根 據 刑 事 程 序 條 例 處

罰 。 另 一 名 商 人 因 逃 稅 被 判 即 時 入 獄 五 個 月

及 罰 款 1 5 0 多 萬 元 。 另 外 兩 宗 涉 及 漏 報 租 金

收 入 ， 各 被 告 分 別 被 判 處 罰 款 及 兩 至 六 個 月

刑 期 。 最 後 一 宗 涉 及 僱 員 短 報 薪 金 收 入 ， 被

告 被 判 罰 款 及 監 禁 ， 緩 刑 執 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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欠 稅 人 士 可 能 會 被 禁 止 離 開 香 港 。 不 過 ， 這 是 須 要 局 長 向 區 域 法

院 法 官 申 請 ， 而 法 官 須 在 合 理 因 由 下 相 信 該 名 人 士 未 有 清 繳 稅 款

或 未 就 清 繳 該 筆 稅 款 提 交 足 夠 保 證 而 意 圖 離 開 或 已 離 開 香 港 往

其 他 地 方 定 居 。 有 關 法 例 亦 提 供 該 名 人 士 可 就 區 域 法 院 法 官 的 判

決 向 高 等 法 院 原 訟 法 庭 提 出 上 訴 的 權 利 。  

物 業 稅 查 核  

除 了 查 核 業 務 記 錄 外，實 地 審 核 及 調 查 科 亦 會 核 實 物 業 擁 有 人 所

申 報 的 租 金 收 入 是 否 正 確 。 過 去 一 年 ， 該 科 查 核 了 4 , 6 0 0 宗 物 業

稅 個 案 （ 圖 3 4 ） 。  

促 進 遵 守 稅 務 規 定  

為 確 使 納 稅 人 自 願 遵 守 稅 務 規 定 ， 本 局 將 繼 續 加 強 現 有 的 審 核 機

制 打 擊 及 阻 嚇 違 法 行 為 ， 合 理 地 懲 處 違 法 者 ， 並 積 極 推 廣 教 育 ，

為 納 稅 人 提 供 更 多 的 服 務 。  

儘 管 人 手 微 降 ， 透 過 對 逃 稅 、 避 稅 工 作 的 風 險 管 理 及 加 強 員 工 培

訓 ， 實 地 審 核 及 稅 務 調 查 工 作 的 質 和 量 將 不 會 受 影 響 。 在 2 0 0 4

至 0 5 年 度 ， 本 局 計 劃 進 一 步 優 化 電 腦 程 式 的 效 能 ， 以 選 取 逃 稅

風 險 較 高 的 個 案 作 實 地 審 核 及 調 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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